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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廉政小叮嚀：「清廉政府不腐敗，贏得人民好信賴。」 

二、 廉政宣導：  

 越界採砂石，破壞難維持： 

機關有鑑於河道土石淤積會有安全疑慮，而將河道疏濬工程，以區段範圍

為劃分方式，委託廠商清除淤積土石，但是採取土石的範圍及數量，都須

經過許可及嚴謹管理，獲得同意方可進行。放水弟是一位巡防員，他在疏

濬河段多次發現3 家受委託廠商超挖及越界盜採砂石，就將相關違規情形

填寫在巡防日誌，陳報給課長賈仙審核，賈仙卻指示放水弟將日誌修改成

廠商都符合契約規定，還要求放水弟放寬巡查標準。機關首長莊聰明及賈

仙等人，多次到現場視察，也親眼目睹廠商違法情事，就連疏濬工程的承

辦人通融哥也知悉上情，卻都未依疏濬契約規範處理，也沒有依水利法取

締裁罰。莊聰明、賈仙、通融哥與放水弟等人，明知廠商在河床上有盜採

砂石外運牟利情事，卻故意包庇、縱容廠商以合法掩護非法方式，在國有

土地盜採砂石，總計讓包商盜採砂石約541 萬餘立方公尺，超過所核准數

量127 萬餘立方公尺的4 倍之多，不但嚴重破壞河川環境，更造成國家遭

受鉅額損失。最後，4 位公務員均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

4 款之圖利罪論處；其中，莊聰明、賈仙、通融哥，各判處有期徒刑6 年，

褫奪公權2 年6 個月；放水弟則於偵查中自白犯罪，因而查獲其他共犯，

經減輕其刑，判處有期徒刑2 年6 個月，褫奪公權1 年6 個月。 

 廉政小叮嚀： 

公務員對於河川疏濬、砂石採取，均有監督、管理的權責；巡防員對於

違法盜採砂石者，亦有取締、查緝的職責。莊聰明等人，明知廠商違反

水利法及疏濬契約規定，卻包庇縱容不為舉發，形同不設防護，讓廠商

假藉疏濬名義盜採大量砂石牟利，法院認定廠商所挖取超過原契約核可

數量的砂石，屬於不法利益，公務員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

4 款之圖利罪。公務員依法行事，在合法範圍內給民眾再大的好處，不

會有圖利的問題；反之，若公務員置法令於不顧，刻意圖謀自己或他人

的利益，不論獲利多寡，均屬不法利益，將會構成圖利罪。水利法以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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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水利區、合理運用為目標，任何人未經許可，不得在河川區域內採取

或堆置土石，避免人為破壞河川區域，導致洪汛期間水患成災；公務員

應秉職責嚴謹監督，應將超過核准範圍及高程（深度）的採取土石行為，

判定為違法，依水利法規定廢止許可並取締裁罰。 

 輔導會政策行銷微電影「涉貪一念間、奔馳廉政愛永續2020」請大家踴

躍觀看： 

為推動廉政教育數位學習，強化本會及所屬機構員工廉潔誠信與正確法

律認知，擴大廉政宣導成效爰製作旨揭行銷微電影（片長五分鐘），俾利

爭取大眾支持廉政工作。本家政風室於全球資訊網、堂隊公佈欄、各式

會議場所等管道協助託播，宣導周知：旨揭影片置放於本家公告區/政風

宣導/109年政風宣導，請踴躍下載瀏覽觀看。 

 

三、 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ˇ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應行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出境，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

二項規定向（原）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提出申請，如進入大陸地區，

並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(下稱兩岸條例)等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二、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，屬兩岸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之身分者，進

入大陸地區返臺後，應依同條例第九條第五項規定向（原）服務機關

或委託機關通報。 

三、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受強暴、脅迫、利誘或其他手段，致有違反國家機

密保護法或相關法令之虞，應立即通報（原）服務機關、委託機關。 

四、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應確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，不得從事妨害國家安全

或利益之活動，應注意維護國家機密，嚴防洩漏我方重大公共建設、

產業、科技資訊（如國防、科技資訊等），並對境外人士之要求應提高

警覺。 

五、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調離職務時，應將所保管之國家機密，逐項列冊點

交機關首長指定之人員或檔案管理單位主管。 

 

四、 消費者保護宣導ˇ禮券注意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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